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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府办规〔2023〕16 号

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
印发商事主体经营场所备案及监管

若干规定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，市直各委、办、局，各开发区管委会：

《厦门市商事主体经营场所备案及监管若干规定》已经第 57

次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2023 年 12 月 28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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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市商事主体经营场所备案
及监管若干规定

第一条 为加强本市商事主体经营场所的备案及监管，根据

《厦门经济特区商事登记条例》等规定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商事登记机关、相关行政许可机关、监管单位按照

“方便市场主体准入和有效保障经济社会秩序”的原则，对商事

主体经营场所实行备案，并依法实施监管。

第三条 商事主体经营场所应当符合法律、法规规定的要

求。对涉及公共安全、高污染、油烟噪音、世界文化遗产、不可

移动文物、历史风貌和城市景观等，法律、法规有禁止或者限制

性规定的经营场所实行严格监管。

第四条 商事主体办理经营场所备案时，商事登记机关应当

提示其本市经营场所禁限设区域目录（以下简称“目录”）所涉

内容。行政许可机关、监管单位履行相关许可、监管职责时，应

当提示行政相对人目录所涉内容。

第五条 商事主体申请经营场所备案的，按下列规定办理：

（一）从事前置许可经营项目的，按照前置许可文件确定的

经营地址备案经营场所。

（二）从事后置许可经营项目，申请备案的经营场所可能涉

及目录规定的禁限设区域的，按照相关许可部门确定的经营地址

备案经营场所。商事主体在设立时可仅登记住所，该住所作为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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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文书的送达地。

（三）从事一般经营项目的，申请备案的经营场所通过形式

审查无法辨别是否涉及目录规定的禁限设区域的，商事登记机关

通过商事主体登记及信用信息公示平台抄告相关监管单位，同时

告知申请人。相关监管单位应当在 1 个工作日内接收信息，在 4

个工作日内甄别该经营场所是否属于禁限设区域并通过该平台反

馈商事登记机关，属于目录所列区域的，商事登记机关依法不予

备案。

商事登记机关将前款经营场所备案信息及时告知相关监管

单位，相关监管单位及时接收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。

第六条 相关行政许可机关、监管单位应当按下列规定加强

对经营场所的监管：

（一）对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经营场所，由行政许可机关及

监管单位依法监管。

（二）对涉及一般经营项目的经营场所，由相关监管单位、

商事登记机关依法监管。

（三）对涉及利用违法建设或擅自改变使用功能的建筑物、

构筑物、设施等从事经营活动的，由资源规划、建设、城市管理

行政执法、住房保障等部门按照职责依法监管。

（四）对法律、法规有禁止或者限制性规定的经营场所，由相

关行政许可机关、监管单位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经营场所依法监管。

第七条 相关行政许可机关、监管单位发现经备案的商事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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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经营场所属于目录所列区域的，应当抄告商事登记机关，商事

登记机关对该经营场所依法取消备案，并将办理情况反馈抄告单

位。

商事主体在取消备案或者不予备案的经营场所继续开展相

关经营活动的，由相关行政许可机关、监管单位依法处理。经整

改符合备案条件的，相关行政许可机关、监管单位应当及时告知

商事登记机关。

第八条 商事登记机关、相关行政许可机关、监管单位通过

加强信息技术运用推进经营场所信息互通共享和比对校验，优化

联动协作效能，提升监管水平，促进政务服务更加便民高效。

第九条 本规定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条 本规定自 2024 年 1月 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8

年 12 月 31 日。

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3 年 12月 29 日印发


